  单位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缓缴住房
 公积金审批表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单位编号
	

	单位法人
	
	单位法人身份证号
	

	单位经办人
	
	单位经办人联系电话
	

	申请事项
	申请降低缴存比例：自       年    月至       年     月单位和职工的缴存比例均由       %降至       % 。
□申请缓缴：自       年    月至       年     月缓缴单位和职工的住房公积金。

	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原因：




单位公章（或电子印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决议已经公示：




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印章（或电子印章）

年   月   日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经我中心审核，该单位提供的材料完整，符合办理条件，拟同意该单位以下申请事项:
□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自       年       月至       年        月，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均由       %降至       %。
□缓缴住房公积金：自       年       月至       年        月缓缴住房公积金。
受理人签名（或电子签名）：      审核人签名（或电子签名）：
分管领导签名（或电子签名）：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用章（或电子印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单位经济困难，缴存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南宁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70%的，可以申请降低缴存比例；单位经济困难，缴存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低于南宁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50%的，可以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2.单位申请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除填写《单位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缓缴住房公积金审批表》外，还应提供以下材料：（1）经公示后的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决议或全体职工讨论通过的决议的原件1份（如无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的，应当经单位全体职工2/3以上职工一致同意通过）；（2）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证明材料原件1份（包括但不限于单位财务报表、工资报表、第三方审计报告或有关部门核定为困难单位的证明等）；（3）单位经办人身份证件，交验原件；（4）其他业务所需材料。
3.单位提交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或缓缴申请，经区直中心审核后将按程序报批。单位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的期限自业务审批通过之日起每次不超过 12个月，期满后仍需要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的，单位应在期满前30 日内重新提交申请。获准降低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在经济效益或者经营状况好转后，应当恢复缴存比例住房公积金。




